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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办理类型 C〕

〔是否公开 是〕

西民函〔2023〕34号

关于西山区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029号
建议答复的函

郎兰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团结街道龙潭社区乐居小组多功能活动室建

设项目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龙潭社区乐居居民小组，管辖户数 215户，管辖人口 957人，

小组至今未建有多功能活动室。建议结合实际情况在原乐居幼儿

园地址上拆旧建新，建设 1200平方米的乐居小组多功能活动室，

为居民群众提供技能培训服务和文化娱乐活动场所。因小组无集

体资金来源，申请给予 180万元资金补助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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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小组活动场所是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的物质载体，做好

居民小组活动场所“建”“管”“用”，对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、推进

脱贫攻坚、增进群众福祉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具有十分重大而深

远的意义。近年来，我区通过财政支持、党费支持，整合各有关

部门资金资源，积极推动居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，各个小组的公

共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。2017年，区委组织部牵头对全区 225

个农村社区居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情况进行了全覆盖摸底调研，

对 11个居民小组开展了活动场所达标建设。各居民小组活动场

所集政治、教育、文化、休闲中心为一体，充分发挥了群众自治、

议事协商、党员活动、便民利民、健康娱乐等作用，在开展活动

中传播党的声音、宣传党的政策，大力培育基层组织政治文化，

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阵地堡垒作用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

展的需求，以往已经完成达标建设的居民小组活动场所可能出现

了新的问题，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需求亟待解决，我们深表理解。

按照云南省委组织部《关于认真做好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

工作的通知》（云组通〔2017〕19号）要求，居民小组活动场

所建设坚持因地制宜、科学设置。一般情况下“已设立党支部的

居民小组，原则上每个党支部建 1个；多个党支部同属一个自然

村，且相互距离较近的，可根据实际共建共用；居委会所在地居

民小组与社区活动场所共用，不再建设；居民小组已有公共文化

广场或其他活动场地，且能满足党员群众正常活动需求的，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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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复建设。列入易地搬迁的将活动场所纳入项目规划建设，不再

单独建设。”基于区民政局的职能职责，主要负责监督社区“两房”

的使用和管理。居民小组活动场所的产权属于集体所有，由居民

小组负责使用、管理和维护。区民政局没有专项的社区“两房”

维修经费，也没有居民小组活动场所维修建设经费。建议龙潭社

区乐居居民小组积极将相关情况向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反映

争取支持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，积极报告相关

情况，配合做好居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工作，展现基层党组织良

好形象，努力满足基层党员群众需求，使活动场所成为团结群众、

教育群众、凝聚人心的重要阵地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3年 9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雕 6822058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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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